
113.09.25修訂 

 

臺中市居家無障礙修繕 

屋主改善同意書 

 

   立同意書人(屋主)               擁坐落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地段房屋之所有權，同意(申請改善人)                 

進行無障礙設施設備改造以利其使用，本同意書經簽名蓋章後生效。 

 

此致 

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

 

立同意書人(屋主)：               (簽名及蓋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通訊地址： 

連絡電話： 

 

申請改善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